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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完善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下简称“研究机构”）的管理，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学校批准成立的，以浙江大学冠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院的管理按照《浙江大学文科校设研究院管理办法》（党委发〔2013〕23号）执行。
第三条  研究机构的设置，应立足学科前沿，整合学术资源，推进学科交融，凝练学术方向，汇聚学术人才，促进学术交流，增强参与重大决策、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四条  社会科学研究院根据学校的授权，负责研究机构的设立、管理、支持及服务。
第二章  申报与审批
第五条  设立研究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发展规划与目标，且研究方向不与已有的研究机构重复；研究所应当以二级学科为依托，具有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研究中心应当跨两个及以上一级学科，具有两个及以上的交叉研究方向；
（二） 有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研究所及研究中心每一研究方向拥有高级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人员不少于3人，校内研究人员不少于5人；
（三） 有必要的研究设施和相应的启动经费；
（四） 有明确规范的运行管理规章制度。
（五） 有明确的挂靠单位。
第六条  研究机构负责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研究所负责人年龄一般在60周岁以下，研究中心负责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5周岁，且原则上是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正式在编人员；
（二） 学风端正，学术造诣深，已有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在本学科领域有重大的学术影响力；
（三） 富有开拓精神，责任心强；
（四） 具有组织领导科学研究活动的能力；
（五） 学校规定的其他条件。
除合作共建的研究机构外，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兼任两个及以上研究机构的第一负责人。研究机构负责人职数原则上不得超过4名。
第七条  申报设立研究机构，应当提交以下申报材料：
（一） 《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申报评审表》；
（二） 机构章程、管理办法、发展规划等相关材料；
与国内外企事业单位联合建立的研究机构，还应当提供合作方出具的明确表达合作意向的正式文件。
第八条  申报设立研究机构，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一） 研究所设立由学院根据学科建设需求统一规划，向社会科学研究院提出申请，经审核并报主管校长批准后发文公布。
（二） 研究中心设立瞄准国家区域重大战略需求与学术前沿，结合学校发展规划，由社会科学研究院会同相关学部、学院或单位共同策划。由相关学院或单位联合向社会科学研究院提出申请，经审核、专家论证，报主管校长批准后发文公布。
第九条  以院系冠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经所在院系审核、批准后，在社会科学研究院登记备案。
第三章	  运行与管理
第十条  研究机构应当按章程及管理办法进行规范化运作，有计划地开展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社会服务活动。
第十一条  研究机构人事、财务、场地、设备等管理工作由挂靠单位负责。
挂靠单位应将研究机构建设管理工作纳入科研规划和日常管理范围，加强管理和支持。
第十二条  研究机构实行主任（所长）负责制，主任（所长）负责机构的日常运行管理。主任（所长）任期一般为三年，期满后可根据机构运行情况提出连任或变更负责人的申请。
第十三条  研究机构变更负责人、名称、挂靠单位，应填写《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并报送社会科学研究院，符合条件者报主管校长审批，并发文公布。
第十四条  研究机构刻制印章须向社会科学研究院提出申请，经学校批准后方可办理，并遵守学校有关印章管理的规章制度。
第十五条  研究机构举办各种形式的办学培训活动，应当经相关程序报请学校批准。
第四章  考核与评估
第十六条  研究所的考核与评估由所在学院负责组织，研究中心的考核与评估由社会科学研究院负责组织。
第十七条  研究中心实行年终报告制度，于每一年度初期向社会科学研究院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报告和本年度工作计划。
第十八条  社会科学研究院每三年对研究中心进行一次重新登记，对不合格者予以限期整改甚至撤销。
第十九条  研究中心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学校依据本办法规定予以撤销：
（一） 完成所承担的研究任务或与国内外企事业单位联合建立的研究机构协议到期不再续约，由挂靠单位提出撤销申请的。
（二） 成立两年后，没有正常开展学术活动或拒绝接受评估的；
（三） 限期整改后仍未达到考核标准或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
（四）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和学校相关管理制度，给学校声誉造成不良影响或给学校有形资产造成重大损失的。
被撤销的研究机构，其第一负责人在三年内不得成为新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
第二十条  研究机构运行中存在违法违纪现象的，对其负责人和主要责任人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社会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浙江大学人文社科类研究中心管理暂行办法》（浙大发社科[2008]1号）同时废止。
